
ATTN:              先生/小姐 ；計    頁   FROM:                            PLP出險事宜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PLP)出險注意事項 

親愛的保戶，關於此次出險事宜，請您詳閱保單相關注意事項，並再次提醒您： 

一、(1)出險後立即以電話或傳真等其他方式通知本公司。 

    (2)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3)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賠償給付，或拋棄

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4)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

件時，立即通知本公司。 

二、本公司受理後若損失原因及金額為本公司之賠償範圍內，請提供下列文件；

所列文件為一般所需文件，若有特殊個案仍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 

三、經提供完整資料後本公司據以理算後會通知貴公司理算之內容及賠償金額並

待貴公司同意簽立接受。 

 第三人財損 第三人體傷 

1.出險通知書 V V 
2.意外險賠款同意書 V V 
3.損失清單（請詳列科目及金額明細等） V  
4.和解書（法院判決書） V V 
5.估修單、修理費用收據 V  
6.發票 V  
7.醫院/診所診斷證明書正本  V 
8.醫院/診所醫療收據正本  V 
9.受害者身分證影本 V V 
10.受害者行、駕照影本 V  
11.出險現場照片 V V 
12.保險單影本 V V 
13.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V V 
14.其他   
有關賠案文件之次序請依編號由上而下排列整齊。 

 

＊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 02-2772-5678 分機                   洽詢。 


